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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的進一步資料

1. 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2015年7月13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公司，並於2025年12月24日根據

中國法律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6年1月28日]，本公司的註冊股本為人民幣

14,015,890元。

本公司已於香港銅鑼灣希慎道33號利園1期19樓1920室於香港設立營業地點，並

已於[●]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於香港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註冊為非香港公司。我們

的聯席公司秘書之一曾昭女士已獲委任為我們在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的代理人，其

通訊地址與我們在香港的營業地點相同。

由於我們於中國成立，我們須遵守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中國法律法規及我們的

組織章程細則若干相關方面的概要載於「監管概覽」及「附錄五－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概要」。

2. 本公司股本變動

除「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主要股權變動」一節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股本於緊

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並無變動。

3. 我們附屬公司的股本變動

我們主要附屬公司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公司資料概要及詳情載於「歷史、發

展及公司架構」及「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1。

以下附屬公司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成立或收購：

附屬公司名稱 成立地點
成立或
收購日期

已發行及
實收資本或
註冊資本

重慶卜銳新能源汽車科技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2026年1月16日 人民幣

150,000,000元（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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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名稱 成立地點
成立或
收購日期

已發行及
實收資本或
註冊資本

龍港市卜銳新能源汽車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2026年1月12日 人民幣

200,000,000元

金華市博瑞縱橫新能源

 汽車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中國 2025年11月11日 人民幣

100,000,000元

伯煥無疆（上海）科技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2025年8月5日 人民幣

2,000,000元

湖州市卜銳新能源汽車科技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2025年3月18日 人民幣

100,000,000元

奎屯博瑞縱橫新能源汽車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2025年1月20日 人民幣

75,000,000元

伯瑞國際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香港 2024年11月21日 100,000港元

內蒙古九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2024年9月5日 人民幣2,000,000元

新疆伯瑞智駕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中國 2024年6月27日 人民幣10,000,000元

附註：

於2026年1月26日，重慶蔔銳新能源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的註冊股本由人民幣15,000,000元增加至人
民幣150,000,000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我們的附屬公司的股本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並無變

動。

4. 股東決議案

根據我們的股東於2026年1月26日正式召開的股東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股東議

決（其中包括）：

(a) 將面值為每股人民幣1.0元之股份按1:10基準進行拆細，於緊接[編纂]前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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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編纂]獲行使前根據[編纂]將予發行的H股數目，以及向[編纂]（或其代表）

授出不超過根據[編纂]已發行H股數目15%的[編纂]；

(c) 待完成向中國證監會備案後，於[編纂]完成後，140,158,900股非上市股份

將按一換一基準轉換為H股；

(d) 待[編纂]完成後，有條件採納組織章程細則（將於[編纂]生效）；及

(e) 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人士處理有關（其中包括）[編纂]、H股發行及於聯交

所[編纂]的所有事宜。

5. 有關購回本身證券的說明函件

以下段落包括（其中包括）聯交所規定須載入本文件有關購回本身證券的若干資

料。

(a) 購回理由

董事會認為，購回股份對本公司及其全體股東有利且符合其最佳利益。這能增強

投資者對本公司的信心，並對維護本公司在資本市場的聲譽產生積極影響。董事會僅

在認為有關購回將有利於本公司及其全體股東時方會進行購回。

(b) 行使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

待股東週年大會通過批准授出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的特別決議案後，董事會將獲

授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直至有關期間結束為止。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將於下列較早

日期屆滿：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除非該大會通過特別決議案有條件或受

條件規限重續授權，否則該授權即告失效；

(ii) 於本公司下屆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撤銷或更改決議案項下的授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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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撤銷或更改決議案項下的授權。

此外，我們需要就實際授予董事會購回授權（如適用）向相關政府部門完成登記

及批准程序。全面行使購回H股的一般授權將導致本公司於有關期間購回截至[編纂]已

發行H股（不包括庫存股）的最多10%。

(c) 資金來源

於購回其股份時，本公司擬動用根據組織章程細則及中國適用法律、規則及法規

可合法作此用途的本公司內部資源（可能包括盈餘資金及保留溢利）中的資金。

本公司獲其組織章程細則授權購回其股份。倘組織章程細則及適用法律及法規允

許，任何購回的股份將被註銷或保留為庫存股。本公司的任何購回只能以本公司可用

作股息或分派的資金或為此目的發行新股份的所得款項進行。本公司不得以現金以外

的代價或根據聯交所不時的交易規則以外的結算方式在聯交所購買證券。

(d) 暫停購回

上市公司不得於其知悉內幕消息後任何時間於聯交所購回其股份，直至有關消息

可公開查閱為止。尤其於緊接以下日期（以較早者為準）前一個月期間內：(i)批准本公

司任何年度、半年度、季度或任何其他中期業績（無論是否為上市規則所規定者）的董

事會會議日期（根據上市規則首次知會聯交所的日期）；及(ii)發行人根據上市規則公佈

其任何年度或半年度業績或季度或任何其他中期業績（無論是否為上市規則所規定者）

的截止日期，直至有關業績公告日期為止，本公司不得於聯交所購回其股份，惟特殊

情況除外。

(e) 緊密聯繫人及核心關連人士

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董事或彼等的任何緊密聯繫人目前概無意

在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獲批准後向本公司出售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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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均未告知本公司其目前有意向本公司出售股份，或承諾倘購

回股份的一般授權獲批准則將進行此類出售。

上市公司不得在知情情況下於聯交所向核心關連人士（即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的董事、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任何該等人士的緊密聯繫人）購買其股

份，而核心關連人士亦不得在知情情況下向上市公司出售其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f) 購回股份的地位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上市規則及任何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於購回H股後，本公

司可視乎（其中包括）購回相關時間的市況及其資本管理需要（可能因情況變化而變動）

註銷任何購回股份及╱或將其持有為庫存股。

(g) 收購涵義

倘因購回任何股份，股東在本公司所持有的投票權的權益比例增加，則就收購守

則而言，該項增加將當作一項收購。因此，一位股東或一組一致行動的股東，將可取

得或鞏固本公司的控制權，從而有責任依照收購守則規則26的規定作出強制要約。

除上述者外，就董事所知，根據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進行任何購回將不會根據收

購守則引起任何後果。

(h) 一般資料

就董事所深知，本文所載的說明函件及建議股份購回均無異常之處。

與最近公佈的經審核賬目中披露的狀況比較，倘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於任何時間

獲全面行使，可能對營運資金或資產負債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然而，倘若對營運

資金或資產負債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則董事不擬行使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

董事將根據上市規則及中國適用法律行使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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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我們業務的進一步資料

1. 重大合約概要

我們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訂立以下屬或可能屬重大的合約（並非於日常業

務過程中訂立的合約）：

(a) 北京匯文、上海擎承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24年3月1日的股權轉讓協議，

據此，上海擎承向北京匯文收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中的人民幣66,982元，代

價為人民幣6,500,000元；

(b) 益定聖、上海君執、胡先生、楊先生、上海歸復、上海昱署、杭州辰汭、

上海擎承、嘉興金祥、杭州泗智、上海瑜驛、漢理基金、寧波思得、拓金

投資、融和智駕、融和海川、綠舟投資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25年2月28

日的股權轉讓協議，據此，益定聖向上海君執收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

350,051元，代價為人民幣5,648,147元；

(c) 益定聖、胡先生、楊先生、上海歸復、上海昱署、杭州辰汭、上海擎承、

嘉興金祥、杭州泗智、杭州浙智、上海瑜驛、漢理基金、寧波思得、拓金

投資、融和智駕、融和海川、綠舟投資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25年2月28

日的B2輪增資協議，據此，益定聖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114,771元，

代價為人民幣15,000,000元；

(d) 寧波思得、杭州泱智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25年4月3日的股權轉讓協議，

據此，杭州泱智向寧波思得收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中的人民幣584,800元，代

價為人民幣40,000,000元；

(e) 奎屯禾清、杭州道生、興產九智、益定聖、胡先生、楊先生、上海歸復、

上海昱署、杭州辰汭、上海擎承、嘉興金祥、杭州泗智、上海瑜驛、漢理

基金、寧波思得、拓金投資、融和智駕、融和海川、綠舟投資與本公司訂

立日期為2025年5月20日的B2輪增資協議，據此(i)奎屯禾清以代價人民幣

50,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382,569元；(ii)杭州道生以代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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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15,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114,771元；及(iii)興產九智

同意以代價人民幣60,000,000元（實際出資額已根據日期為2025年7月31日

的補充協議的條款調整）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459,083元；

(f) 興產九智、吳興九智、胡先生、楊先生、上海歸復、上海昱署與本公司訂

立日期為2025年7月31日的B2輪增資協議的補充協議，據此，吳興九智以

代價人民幣20,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153,028元；

(g) 拓金投資、金水湖啟航、嘉興伯顧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25年8月1日的股

權轉讓協議，據此，金水湖啟航及嘉興伯顧各自向拓金投資收購本公司註

冊資本人民幣142,401元，代價為人民幣10,000,000元；

(h) 上海瑜驛與弓俊先生訂立日期為2025年8月4日的股權轉讓協議，據此，弓

俊先生向上海瑜驛收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137,018元，代價為人民幣

11,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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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綠色創新基金、奎屯禾清、杭州道生、興產九智、吳興九智、嘉興伯顧、

益定聖、金水湖啟航、胡先生、楊先生、上海歸復、上海昱署、杭州辰

汭、上海擎承、嘉興金祥、杭州泗智、上海君執、杭州浙智、弓俊先生、

漢理基金、杭州泱智、寧波思得、拓金投資、融和智駕、融和海川、綠舟

投資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25年8月27日的B3輪增資協議，據此，綠色創

新基金以代價人民幣50,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341,762元；

(j) 弓俊先生與嘉興俊奇訂立日期為2025年9月2日的股權轉讓協議，據此，嘉

興俊奇以代價人民幣11,500,000元向弓俊先生收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

137,018元；

(k) 杭州浙智與杭州泗智訂立日期為2025年11月1日的股權轉讓協議，據此，

杭州泗智以代價人民幣30,000,000元向杭州浙智收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

幣434,460元；

(l) 陝西同力、廣東易高、廣元舉目實業有限公司（「廣元舉目」）、綠色創新

基金、奎屯禾清、杭州道生、興產九智、吳興九智、金水湖啟航、嘉興伯

顧、綠色創新基金、益定聖、胡先生、楊先生、上海歸復、上海昱署、杭

州辰汭、上海擎承、嘉興金祥、杭州泗智、上海君執、杭州浙智、杭州泱

智、弓俊先生、漢理基金、拓金投資、融和智駕、融和海川、綠舟投資與

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25年11月12日的Pre-C輪增資協議，據此：(i)陝西同

力以代價人民幣30,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158,919元；及

(ii)廣東易高以代價人民幣53,85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285,260

元；

(m) 重慶中贏、重慶金浦、陝西同力、廣東易高、廣元舉目、綠色創新基金、

奎屯禾清、杭州道生、興產九智、吳興九智、金水湖啟航、嘉興伯顧、益

定聖、胡先生、楊先生、上海歸復、上海昱署、杭州辰汭、上海擎承、

嘉興金祥、杭州泗智、上海君執、杭州浙智、杭州泱智、弓俊先生、漢

理基金、拓金投資、融和智駕、融和海川、綠舟投資與本公司訂立日期

為2025年11月13日的Pre-C輪增資協議，據此：(i)重慶中贏以代價人民幣

100,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529,731元；及(ii)重慶金浦以代

價人民幣50,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264,8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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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胡先生、上海昱署與中關村中諾訂立日期為2025年12月26日的股權轉讓協

議，據此：(i)中關村中諾以代價人民幣17,000,000元向胡先生收購本公司

註冊資本人民幣119,743元；及(ii)中關村中諾以代價人民幣3,000,000元向

上海昱署收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21,131元；

(o) 龍港瀧智、嘉興軒元、西安航城、重慶中贏、重慶金浦、陝西同力、廣東

易高、綠色創新基金、奎屯禾清、杭州道生、興產九智、吳興九智、金水

湖啟航、嘉興伯顧、益定聖、胡先生、楊先生、上海歸復、上海昱署、杭

州辰汭、上海擎承、嘉興金祥、杭州泗智、上海君執、杭州浙智、杭州泱

智、弓俊先生、漢理基金、拓金投資、融和智駕、融和海川、綠舟投資與

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25年12月30日的Pre-C輪增資協議，據此，(i)龍港瀧

智以代價人民幣200,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1,059,462元；

(ii)嘉興軒元以代價人民幣17,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90,054

元；及(iii)西安航城以代價人民幣40,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

211,892元；

(p) 山金礦業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25年12月31日的加入協議，據此，山金礦

業以代價人民幣35,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185,406元；

(q) 揚州鑫達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26年1月4日的加入協議，據此，揚州鑫達

以代價人民幣20,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105,946元；

(r) 胡先生、上海昱署與青雲合訂立日期為2026年1月18日的股權轉讓協議，

據此，(i)青雲合以代價人民幣26,704,562元向胡先生收購本公司註冊資本

人民幣180,071元；及(ii)青雲合以代價人民幣23,295,438元向上海昱署收購

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157,0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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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比亞迪、陝西同力、廣東易高、重慶中贏、重慶金浦、龍港瀧智、嘉興軒

元、西安航城、山金礦業、揚州鑫達、中關村中諾、青雲合、綠色創新基

金、奎屯禾清、杭州道生、興產九智、吳興九智、金水湖啟航、嘉興伯

顧、益定聖、胡先生、楊先生、上海歸復、上海昱署、杭州辰汭、上海擎

承、嘉興金祥、杭州泗智、上海君執、嘉興俊奇、杭州浙智、杭州泱智、

弓俊先生、漢理基金、寧波思得、拓金投資、融和智駕、融和海川、綠舟

投資及本公司訂立了日期為2026年1月23日的Pre-C輪增資協議，據此，比

亞迪以代價人民幣100,000,000元認購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529,731元；及

(t) [編纂]。

2. 知識產權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或已申請註冊以下對我們業務而言屬重大的

知識產權。

(a) 商標

(i) 已註冊商標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註冊以下我們認為對我們業務而言屬重

大或可能屬重大的商標：

序號 商標 註冊地 註冊擁有人 類別 註冊編號
到期日

（日╱月╱年）

1 . . . . . 中國 本公司 12 17995327 2026年11月13日

2 . . . . . 中國 本公司 42 17995329 2026年11月6日

3 . . . . . 中國 本公司 09 17995331 2027年1月20日

4 . . . . . 中國 本公司 09 17995328 2027年1月20日

5 . . . . . 中國 本公司 42 17995326 2026年11月6日

6 . . . . . 中國 本公司 12 17995330 2026年11月13日

7 . . . . . 中國 本公司 07 79091008 203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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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商標 註冊地 註冊擁有人 類別 註冊編號
到期日

（日╱月╱年）

8 . . . . . 中國 本公司 42 79108115 2035年1月6日

9 . . . . . 中國 本公司 12 79110102 2035年3月20日

10 . . . . 中國 本公司 39 79098117 2035年1月6日

11 . . . . 中國 本公司 07 79111283 2035年1月6日

12 . . . . 中國 本公司 42 79113777 2035年3月27日

13 . . . . 中國 本公司 09 79116173 2035年3月13日

14 . . . . 中國 本公司 37 79092734 2035年3月27日

15 . . . . 中國 本公司 38 79096392 2035年1月6日

16 . . . . 中國 本公司 39 79100087 2035年3月27日

17 . . . . 中國 本公司 37 79103484 2035年1月6日

18 . . . . 中國 本公司 35 79107420 2035年1月6日

19 . . . . 中國 本公司 09 36019595 2029年9月6日

20 . . . . 中國 本公司 42 36032674 2029年9月13日

(ii) 商標申請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任何已提交或待決的商標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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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版權

(i) 已註冊版權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註冊以下我們認為對我們的業務屬或可

能屬重大的版權：

序號 版權名稱 註冊地 註冊擁有人 註冊編號
註冊日期

（日╱月╱年）

1 . . . . . 智慧礦山無人車輛充換電綜合調度
系統

中國 本公司 2024SR1006729 2024年 

7月16日
2 . . . . . 礦山智運車輛充換電數據監控軟件 中國 本公司 2024SR1007974 2024年 

7月16日
3 . . . . . 露天礦山卡車智能調度系統 中國 本公司 2024SR0712283 2024年 

5月24日
4 . . . . . 數字礦山一體化平台 中國 本公司 2024SR0705136 2024年 

5月23日
5 . . . . . 伯鐳鏟運監控調度系統 中國 本公司 2022SR0312820 2022年 

3月4日
6 . . . . . 伯鐳iDrive自動駕駛系統 中國 本公司 2022SR0302001 2022年 

3月3日
7 . . . . . 無人駕駛三維圖像傳輸管理軟件 中國 本公司 2021SR2000968 2021年 

12月6日
8 . . . . . 無人駕駛傳感器數據採集管理軟件 中國 本公司 2021SR1832901 2021年 

11月22日
9 . . . . . 無人駕駛遠程駕駛綜合控制軟件 中國 本公司 2021SR1832903 2021年 

11月22日
10 . . . . 無人駕駛智能導航信息管理軟件 中國 本公司 2021SR1785485 2021年 

11月18日
11 . . . . 無人駕駛路線規劃綜合管理軟件 中國 本公司 2021SR1785307 2021年 

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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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版權名稱 註冊地 註冊擁有人 註冊編號
註冊日期

（日╱月╱年）

12 . . . . 無人機熱網巡檢APP軟件 中國 本公司、桐鄉
泰愛斯環保
能源有限公
司及浙江省
特種設備科
學研究院

2021SR1229701 2021年 

8月19日

13 . . . . 智能露天礦山無人駕駛小車安全運
行監管平台

中國 本公司 2021SR0656968 2021年 

5月10日
14 . . . . 智能礦車一體化控制系統 中國 本公司 2021SR0648770 2021年 

5月8日
15 . . . . 基於5G技術的礦山無人駕駛車輛集

成控制平台
中國 本公司 2021SR0648771 2021年 

5月8日
16 . . . . 礦山開採用無人駕駛車輛遠程控制

系統
中國 本公司 2021SR0498657 2021年 

4月6日
17 . . . . 智礦用無人駕駛車輛信號測試系統 中國 本公司 2021SR0491943 2021年 

4月2日
18 . . . . 智慧礦山運輸車輛遠程調度系統 中國 本公司 2021SR0481160 2021年 

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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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版權名稱 註冊地 註冊擁有人 註冊編號
註冊日期

（日╱月╱年）

19 . . . . 智能汽車無人駕駛多維遠程監控平
台

中國 本公司 2020SR1700299 2020年 

12月1日
20 . . . . 光伏巡檢智能識別及地理定位數據

管理軟件
中國 本公司 2020SR1222478 2020年 

10月15日
21 . . . . 伯鐳雲iOS端軟件 中國 本公司 2020SR1222473 2020年 

10月15日
22 . . . . 伯鐳國家電投風機巡查軟件 中國 本公司及國家

電投集團江
西水電檢修
安裝工程有
限公司

2020SR1079848 2020年 

9月10日

23 . . . . 伯鐳光伏運維軟件 中國 本公司 2019SR1204770 2019年 

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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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版權申請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任何已提交或待決版權申請。

(c) 專利

(i) 已註冊專利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以下我們認為對我們業務而言屬重大

或可能屬重大的專利：

序號 專利名稱 類型 專利權人 註冊地 專利號
到期日

（年╱月╱日）

1 一種無人駕駛重卡縱向

跟隨控制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110023234.8 2041年10月1日

2 一種位姿融合估計方

法、裝置及存儲介質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110495613.7 2044年2月27日

3 一種基於激光雷達的灰

塵和障礙物檢測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110682800.6 2041年9月7日

4 一種礦山無人機與礦車

的協同作業方法及裝

置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111395161.1 2044年

 8月20日

5 一種無人駕駛礦車的線

控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210445996.1 2044年1月19日

6 一種無人駕駛礦車自主

裝卸方法及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210577666.8 2043年2月3日

7 一種無人駕駛礦車協同

控制方法及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210585251.5 204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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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名稱 類型 專利權人 註冊地 專利號
到期日

（年╱月╱日）

8 一種基於激光雷達和毫

米波雷達的礦車雷達

協同方法、系統、裝

置及介質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210711121.1 2043年8月22日

9 一種礦場路邊界的感知

及眾包地圖更新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210963060.8 2042年11月4日

10 一種基於激光感知的無

人礦車自主卸料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211118634.8 2042年

 11月15日

11 一種基於大數據的無人

駕駛速度控制方法及

裝置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211133821.3 2043年1月3日

12 一種無人駕駛礦車環境

感知方法和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211266533.5 2043年11月7日

13 基於複雜路況的無人駕

駛礦車自動避障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211276249.6 2043年1月3日

14 一種基於車聯網的礦車

任務調度方法和裝置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211631517.1 2043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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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名稱 類型 專利權人 註冊地 專利號
到期日

（年╱月╱日）

15 一種針對礦車集群的路

徑分配方法和裝置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310069700.5 2044年7月26日

16 一種具有數據安全保護

功能的無人駕駛系統

數據管理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310517968.0 2043年6月30日

17 一種複雜天氣下無人駕

駛礦車自主避障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310558691.6 2043年8月4日

18 一種基於無人駕駛車輛

的運行異常檢測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310664809.3 2043年8月25日

19 基於多模態數據的無人

駕駛礦車裝卸點停靠

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310861401.5 2043年9月29日

20 基於多台無人駕駛礦車

的協同控制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311387469.0 2043年

 12月22日

21 一種無人駕駛車輛工作

狀態監控方法及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311466322.0 2044年2月2日

22 用於複雜路況的無人駕

駛車輛控制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311482672.6 2044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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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名稱 類型 專利權人 註冊地 專利號
到期日

（年╱月╱日）

23 用於無人駕駛礦車安全

運營的數據管理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311533849.0 2044年1月26日

24 一種大型礦區無人駕駛

礦車調度數據智能管

理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311698137.4 2044年2月23日

25 一種無人駕駛車輛的智

能泊車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311737049.0 2044年3月8日

26 一種礦區無人駕駛車輛

路權分配遠程管控方

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410041291.2 2044年3月26日

27 一種礦區無人駕駛車輛

預測碰撞的方法及系

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410041270.0 2044年3月29日

28 一種基於人工智能的交

通引導方法及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411139178.4 2044年

 10月22日

29 一種無人礦車激光雷達

航向角的標定方法及

裝置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CN202411244240.6 2044年12月6日



附錄六  法定及一般資料

– VI-19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ii) 專利申請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提交以下我們認為對我們業務而言屬重大

或可能屬重大的專利申請：

序號 專利名稱 類型 專利權人 註冊地 申請編號
申請日期

（年╱月╱日）

1 . . . . 一種無人駕駛礦車換電方

法及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4104207391 2024年4月9日

2 . . . . 一種無人礦車卸料防翻方

法及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4100453522 2024年1月12日

3 . . . . 一種無人駕駛礦車的路況

交互數據傳輸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3102658081 2023年3月20日

4 . . . . 一種無人駕駛車輛的測試

數據加密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310181192X 2023年3月1日

5 . . . . 一種基於雲端數據的無人
駕駛礦車傳感器數據篩
選方法及裝置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2108374036 2022年7月15日

6 . . . . 一種用於無人駕駛礦車攝
像頭保護組件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2112290211 2022年10月9日

7 . . . . 無人駕駛礦車自動路徑優
化方法、裝置、單元及
礦車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211735830X 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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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名稱 類型 專利權人 註冊地 申請編號
申請日期

（年╱月╱日）

8 . . . . 一種基於YOLOv5算法改
進的交通標誌識別模型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410428026X 2024年4月10日

9 . . . . 一種基於三維重建的無人
礦車召喚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3110413391 2023年8月17日

10 . . . 一種無人礦車溜坡檢測的
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3112989038 2023年10月9日

11 . . . 一種基於北斗的無人駕駛
汽車路線選擇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0111437915 2023年10月23日

12 . . . 基於PointPillar的激光雷達
點雲識別方法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3118177344 2023年12月26日

13 . . . 面向自動駕駛的激光雷達
目標跟蹤方法、設備、
存儲介質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4102672064 2024年3月8日

14 . . . 基於推理引擎的激光雷達
目標跟蹤方法、設備、
存儲介質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4102672083 2024年3月8日 

15 . . . 一種車輛行為預測方法及
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5111436243 20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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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名稱 類型 專利權人 註冊地 申請編號
申請日期

（年╱月╱日）

16 . . . 一種時空軌跡規劃方法及
裝置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5112390340 2025年9月1日

17 . . . 一種面向多無人駕駛礦車
的充換電協同優化方法
及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5119247517 2025年12月19日

18 . . . 一種基於雲平台的無人駕
駛礦卡充換電調度方法
及系統

發明專利 本公司 中國 2025119247432 2025年12月19日

(d) 域名

序號 域名 註冊擁有人 註冊地
到期日

（日╱月╱年）

1 . . . . . . . .  boonray.com 本公司 中國 2026年6月5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其他對我們的業務屬或可能屬

重大的知識產權。

C. 有關董事及主要股東的進一步資料

1. 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權益披露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據董事所知，概

無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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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

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

益或淡倉。

(a) 於本公司的權益

姓名 職位 權益性質(1) 股份類型 股份數目

佔[編纂]後
本公司總股本
的概約持股
百分比(2)

胡先生(3)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首席執行

官兼執行董事

實益權益 H股 28,580,690 [編纂]

於受控法團 

的權益

10,643,550 [編纂]

與其他人士共同 

持有權益

8,531,560 [編纂]

楊先生(3) . . . . . . . . . . . . . . . 執行董事兼首席技

術官

實益權益 H股 8,531,560 [編纂]

與其他人士共同 

持有權益

39,224,240 [編纂]

附註：

(1) 所有所列權益均為好倉。

(2) 按緊隨[編纂]完成後已發行[編纂]股H股總數計算（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3) [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上海歸復應實益擁有5,848,000股H股；青雲合應實益
擁有3,371,540股H股；及嘉興伯顧應實益擁有1,424,010股H股。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胡
先生為上海歸復、嘉興伯顧及青雲合的普通合作夥伴。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胡先
生應被視為於上海歸復、青雲合及嘉興伯顧持有10,643,550股H股權益。

根據一致行動安排，楊先生被推定為與胡心怡先生一致行動。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胡先生將被視為於楊先生持有的H股中擁有權益，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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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相聯法團的權益

據董事所深知，概無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權證中擁有權益及╱或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

[編纂]未獲行使）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

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的任何權益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

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及╱或淡

倉，或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的權益及╱或淡倉。

2. 主要股東權益披露

(a) 於本公司的權益

有關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將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

為或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

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有投票權股份10%或以上權益的人士的

資料，請參閱本文件「主要股東」。

(b) 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主要股東的權益

據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概無人士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

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本公司除外）股東大會上投票的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

權益。

3. 服務合約

我們已與各董事就（其中包括）遵守相關法律及法規、組織章程細則及爭議解決

的適用條文訂立服務合約或委任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我們並無亦無意與任何董事以彼等各自的董事身份訂立任何

服務合約（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於一年內屆滿或可終止而毋須支付任何賠償（法定賠償

除外）的合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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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薪酬

除「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一節及「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8所披露者外，截至

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九個

月，概無董事向我們收取其他薪酬或實物利益。

5. 免責聲明

(a) 概無董事或下文「－其他資料－5.專家資格」所列任何人士為：

(i) 於我們的發起或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已收

購或出售或租賃予我們或擬由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收購或出售或租賃

予我們的任何資產中擁有權益；或

(ii) 於本文件日期存續且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重大的任何合約或安排中擁

有重大權益。

(b) 除[編纂]及[編纂]外，下文「－其他資料－5.專家資格」所列各方概無：

(i) 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股份中合法或實益擁有權益；或

(ii) 擁有任何權利（不論是否可依法強制執行）認購或提名人士認購本集

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證券。

(c) 於往績記錄期間各年度╱期間，概無董事、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或據董

事所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5%以上的本公司任何股東於本集團五大

客戶或五大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d) 概無董事為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一旦H股於聯交所[編纂]則須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的公司

的董事或僱員。

(e) 董事概無於本公司創辦中或我們擬收購的物業中曾擁有或擁有權益，以及

概無任何人士向彼等支付或同意支付現金或股份或其他代價，藉以誘使其

出任或使其合資格擔任董事，或作為其就本公司的創辦或成立而提供服務

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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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員工激勵計劃

我們已於2025年11月14日批准並實施員工激勵計劃。該員工激勵計劃不受上市

規則第17章的約束，因為該計劃不涉及本公司於[編纂]後授予新股份或期權。

為實施該員工激勵計劃，本公司已設立由胡先生控制的員工激勵平台－上海歸

復。截至[2026年1月28日]，員工激勵平台於本公司的持股情況如下：

員工激勵平台名稱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於本公司持有的 

已發行股份數量

截至[2026年1月28日] 

於本公司的 

持股比例

上海歸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4,800 4.17%

根據僱員激勵計劃授出及歸屬於上海歸復的合夥權益詳情載列如下：

姓名 職位
上海歸復持有的
概約合夥權益

緊接[編纂]前員工
持有的合夥權益
對應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概約
股份數目（附註2）

董事
詹志勇先生 . . . . . . . 執行董事、副總裁兼整車製造中心總經理 2.64% 15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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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上海歸復持有的
概約合夥權益

緊接[編纂]前員工
持有的合夥權益
對應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概約
股份數目（附註2）

高級管理層

宣艷女士. . . . . . . . . 首席財務官、董事會秘書兼聯席公司秘書 18.38% 1,075,068

慕薇薇女士 . . . . . . . 我們部分附屬公司監事、首席運營官、副總裁 8.64% 505,005

蔣軼材先生 . . . . . . . 智能研發中心副總經理 6.64% 388,535

本公司其他關連人士

張校文女士 . . . . . . . 我們其中一家附屬公司的監事、資本市場部主管 5.69% 332,808

翟博寧先生 . . . . . . . 我 們部分附屬公司的董事兼監事、項目運營中心

經理

1.38% 80,899

毛瑜華女士 . . . . . . . 我們其中一家附屬公司的監事、審計部主任 1.17% 68,244

田懷峰先生 . . . . . . . 我們其中一家附屬公司的監事、區域銷售經理 1.04% 6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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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上海歸復持有的
概約合夥權益

緊接[編纂]前員工
持有的合夥權益
對應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概約
股份數目（附註2）

邢靖先生. . . . . . . . . 我們其中一家附屬公司的監事、區域銷售經理 0.71% 41,670

盧善康先生 . . . . . . . 我們其中一家附屬公司的董事、

 項目中心副總經理

0.33% 19,149

僱員（非本公司的董事、高級管理層及關連人士）

陳興兵先生 . . . . . . . 銷售部經理 3.62% 211,807

李建剛先生 . . . . . . . 感知算法領導者 3.19% 186,303

陳承先生. . . . . . . . . 調控算法組負責人 2.37% 138,763

葉勇先生. . . . . . . . . 整車製造中心副總經理 1.88% 109,875

呂瓊女士. . . . . . . . . 人力資源行政經理 1.37% 80,160

耿斐女士. . . . . . . . . 財務總監 1.17% 68,244

顧聖駿先生 . . . . . . . 智能硬件集成部負責人 0.96% 55,949

夏世亮先生 . . . . . . . 液壓系統設計工程師 0.70% 41,075

董波先生. . . . . . . . . 雲平台部負責人 0.68% 4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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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上海歸復持有的
概約合夥權益

緊接[編纂]前員工
持有的合夥權益
對應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概約
股份數目（附註2）

覃燕華女士 . . . . . . . 感知算法領導者 0.65% 38,185

盧耀超先生 . . . . . . . 研發中心副總經理 0.61% 35,748

劉強先生. . . . . . . . . 測試工程師 0.51% 29,586

黃祖良先生 . . . . . . . 技術支持組組長 0.49% 28,437

曹亞妮女士 . . . . . . . 行政主任 0.48% 27,891

羅楊先生. . . . . . . . . 質量與加工部經理 0.47% 27,502

羅喬蔓女士 . . . . . . . 開發經理 0.47% 27,753

蘇宇新先生 . . . . . . . 海外銷售經理 0.47% 27,753

汪建業先生 . . . . . . . 銷售技術支持人員 0.45% 26,436

徐佩欽女士 . . . . . . . 系統平台工程師 0.41% 24,233

葉必洋先生 . . . . . . . 整車製造中心總經理助理 0.38% 21,980

王啟超先生 . . . . . . . 系統工程師 0.34% 19,782

孫剛先生. . . . . . . . . 區域銷售經理 0.34% 20,148

盧幸亞先生 . . . . . . . 工程管理部部長 0.28% 16,652

魯飛先生. . . . . . . . . 項目經理 0.27% 1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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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位
上海歸復持有的
概約合夥權益

緊接[編纂]前員工
持有的合夥權益
對應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概約
股份數目（附註2）

蘆盼先生. . . . . . . . . 售後服務部經理 0.24% 13,852

張彥傑先生 . . . . . . . 項目經理 0.24% 13,847

白偉先生. . . . . . . . . VCU軟件開發工程師 0.24% 13,847

宋志偉先生 . . . . . . . 項目經理 0.24% 13,787

元俊傑先生 . . . . . . . 生產製造部經理 0.18% 10,532

朱翔先生. . . . . . . . . 供應鏈經理 0.15% 8,700

武大鵬先生 . . . . . . . 機電技師 0.14% 8,227

石建明先生 . . . . . . . 交付工程師 0.14% 8,259

徐雪群女士 . . . . . . . 總賬會計 0.10% 6,106

呂瑩女士. . . . . . . . . 內部審計專員 0.08% 4,579

陳鈺先生. . . . . . . . . 採購經理 0.08% 4,579

張震先生. . . . . . . . . 採購工程師 0.07% 4,371

總計：. . . . . . . . . . . 71.09% 4,157,533

附註：

(1) 截至[2026年1月28日]，胡先生作為普通合夥人持有本公司1.21%股權（即1,690,467股股份，假設
股份拆細已完成）之合夥權益，該等權益並可能於[編纂]前獲進一步授予。

(2) 計算是基於假設股份分割已完成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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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資料

1. 遺產稅

董事獲告知，根據中國法律，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不大可能須承擔重大遺產稅

責任。

2. 訴訟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仲裁或申索，且據董事所

知，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概無未決或面臨或可能對本集團整體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造

成重大不利影響的重大訴訟、仲裁或申索。

3. 聯席保薦人

聯席保薦人已代表我們向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i)根據[編纂]將予發行的H股（包

括根據[編纂]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H股）[編纂]及[編纂]；及(ii)將由我們現有非上

市股份轉換的H股上市及買賣。本公司已作出一切必要安排，以使該等證券獲准納入

[編纂]。

各聯席保薦人符合上市規則第3A.07條所載適用於保薦人的獨立性標準。根據本

公司與聯席保薦人訂立的委聘函，我們就各聯席保薦人作為保薦人就[編纂]提供的服

務應付的聯席保薦人費用為500,000美元。

4. 開辦費用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並無就[編纂]產生任何重大開辦費用。

5. 專家資格

於本文件中發表意見或建議的專家資格如下：

姓名 資格

中信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 . . . . . 可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受規管活動

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6類（就機構融

資提供意見）的持牌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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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資格

中信建投（國際）融資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可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所界定的受規管活動

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

意見）的持牌法團

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 . . . . . . . . . . 本公司有關中國法律的法律顧問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 . . . . . . . . . . . 執業會計師及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灼識行業諮詢有限公司 . . . . . . . . 獨立行業顧問

霍金路偉國際律師事務所. . . . . . . 本公司有關美國監管法律及國際制裁法律的

法律顧問

6. 專家同意書

本附錄上文「5.專家資格」所述各專家已就刊發本文件作出且並無撤回彼等各自的

同意書，並按彼等各自所載的格式及文義載入彼等的證書、函件、意見或報告（視情況

而定）及對彼等姓名的提述。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上述專家概無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擁有任何股權或認購

或提名人士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證券的權利（不論是否可依法強制執行）。

7. H股持有人稅項

香港印花稅現時按H股代價或市值（以較高者為準）0.10%的從價稅率徵收，買方

須於每次購買及賣方須於每次出售任何香港證券（包括H股）時支付（換言之，涉及H股

的典型買賣交易現時須支付合共0.20%）。此外，任何H股轉讓文據現時須繳付5.00港

元的固定印花稅。倘其中一方為香港以外地區居民而未繳付其應繳的從價稅，則未繳

的稅款將在轉讓文據（如有）上評定，並由承讓人繳付。如果在到期日或之前沒有繳納

印花稅，最高可被處以應繳稅款10倍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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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重大不利變動

董事確認，自2025年9月30日（即本集團最近期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日期）以來，

我們的財務或交易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9. 約束力

若根據本文件提出申請，則本文件具有使所有相關人士須受公司（清盤及雜項條

文）條例第44A及44B條的所有適用條文（罰則除外）約束的效力。

10. 其他事項

(a) 除「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所披露者及就[編纂]而言，於本文件日期前兩

年內：(i)我們並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繳足或部分繳足的股份或借貸資本

以換取現金或現金以外的代價；及(ii)概無就發行或出售本集團任何成員公

司的任何股本授出佣金、折扣、經紀佣金或其他特別條款。

(b) 概無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份或借貸資本附帶購股權或有條件或無條件

同意附帶購股權。

(c) 我們並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創始人股份、管理層股份或遞延股份。

(d) 概無放棄或同意放棄未來股息的安排。

(e) 概無行使任何優先購買權或可轉讓認購權的程序。

(f) 於過去12個月，我們的業務並無出現可能或已經對我們的財務狀況造成重

大影響的中斷。

(g) 除「監管概覽」一節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限制影響我們從香港境外匯出利

潤或將資本匯回香港。

(h) 本公司概無任何股本或債務證券（如有）目前於任何證券交易所或交易系統

上市或買賣，且目前亦無尋求或擬尋求在聯交所以外的任何證券交易所[編

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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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公司並無未償還可換股債務證券或債權證。

11. 雙語文件

根據香港法例第32L章《公司（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公告》第4條的豁免

規定，本文件分別以英文及中文版本刊發。

12. 發起人

本公司的發起人包括本公司於2025年8月31日轉換為股份有限公司前的所有當

時24名股東。除「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一節所披露者外，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

內，概無就[編纂]或本文件所述的相關交易向任何發起人支付、配發或給予或建議支

付、配發或給予任何現金、證券或利益。


